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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 2009 年 5 月 31 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

监许可 [2009]448号文《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光大

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但中国

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做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

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

没有风险。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中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中的金额单位除特制外均为人民币元。 

一、 集合计划简介 

（一）计划基本资料 

计划名称：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简称：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交易代码: 860022 

计划产品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合同生效日： 2009年 7月 28 日 

成立规模： 6,757,438,551.16 元  

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837,195,560.87 份 

计划合同存续期：  无固定存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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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划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控制和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组合资产长期

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采用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与自下而上的精选具体基金、股

票、债券相结合，价值投资与时机抉择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基金指数×70％＋上证国债指数×15％＋沪深 300指

数×10％+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5％ 

其中，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的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为准"                                                                          

风险收益特征：  基金的基金（FOF），在控制和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

确保组合资产长期稳定增值，是对基金产品的再优化组合，

属于风险适中的投资品种                                                               

  

（三）计划管理人 

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国际互联网址： www.ebscn-am.com 

法定代表人： 熊国兵 

信息披露负责人： 骆志锋 

联系电话： 95525 

电子邮箱： gdyg@ebscn.com 

  

（四）计划托管人 

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甲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邮政编码: 100033 

国际互联网址： http://www.cebbank.com 

法定代表人： 唐双宁 

信息披露负责人： 张建春 

  

（五）信息披露 

登载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

互联网网址： 

 

http://www.ebscn-am.com 

计划年度报告置备地点： 上海市新闸路 1508 号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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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本期利润”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当期净收益加上当期因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产生的未实现利

得变动额。 

所述集合计划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二）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变动的比较 

1.本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 3

个月 
3.19% 0.37% 2.63% 0.26% 0.56% 0.11% 

   

2.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 7月 1 日-2017 年 9 月 30 日 

1. 本期利润 38,827,481.49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的净额（人民币元） 18,573,129.19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235,291,020.44 

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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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肖意生  先生 

    男，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硕士，八年证券从业经历。2009 年 10 月加入光大证券资

产管理总部，历任研究员、投资助理，曾任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

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光大阳光价值发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

资经理、光大阳光集结号混合型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现任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 

 

沈吟   女士 

英国拉夫堡大学金融管理硕士。现任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绝对收益投资部投资经

理，从 2009年进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任光大证券固定收益总部债券承销经理助理，

金融市场总部投资经理。2014 年进入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绝对收益产品

投资经理，现任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经理。 

（二）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2017 年第三季度沪深 300 上涨 4.63%，期间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下跌 1.04%。短期集合计

划表现有所落后，我们仍将立足中长期基本面，调整优化投资组合。三季度国内经济运行保

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尽管部分指标有所回落，但整体基本面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经济运

行韧性的增强，熨平了短期季节性波动。资金面维持紧平衡。行业多数上涨，有色金属、钢

铁和煤炭等板块在供给侧改革、环保限产等背景下大幅上涨，公用事业、传媒和纺织服装等

则显著下跌。而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经济基本面以及资本市场上正在发生的若干大趋势仍

在延续，且不断得到验证，这些都是我们投资机会的来源：部分行业经过多年自然调整，正

进入中长期供需格局改善景气上行阶段；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大趋势如消费升级、进

口替代、先进制造、大健康等如火如荼；全面改革加速推进，多行业改革红利值得期待。另

一方面，社会资本充裕且资产荒日益严重，展望未来几年，股票仍然是资产配置中最值得关

注的方向之一。 

  短期市场震荡格局未变，结构性机会仍将层出不穷。对于具体上市公司而言，基本面继

续成为决定性因素，分化将成为市场的新常态。我们将坚定以价值为锚，按照前述方向寻找

并配置估值与成长性匹配的细分行业龙头，分享企业价值增长。展望未来，四季度的货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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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预计仍然保持中性，而财政政策是否发力取决于后续经济增长的动能。因此，对于权益市

场的影响，估值上的安全边际仍然是选股的门槛。估值水平来看，经历了股灾以来的盈利消

化，估值处于一个较为合理的位置。全市场剔除金融地产的话，17 年的 PE 在 23 倍左右。

除了成长股，大多数版块完成了估值的修复，前期涨幅领先的品种有部分超出了自身的盈利

增长，股价已经充分反映了今年的基本面的变化。随着三季报的披露开始，市场对于 17 年

的预期将趋于统一，而对 18 年的业绩增长形成一定的预期。三季报表现优异的公司有望率

先获得估值切换带来的投资机会。对于四季度以及明年的投资机会，选股思路主要有：一方

面，在上游经历了涨价带来的盈利修复之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可能不足，由此相对的下

游行业，由于周期性较弱，且受益于消费升级及技术创新，行业的集中度也在不断提高，我

们将持续挖掘龙头企业的盈利增长确定性的个股及相关基金。另一方面，积极布局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方向的成长性行业，这些行业的增长空间巨大，且在国家层面有政策的扶持、资金

的配套，使得上市公司在这些行业的投入能够获得较好的回报，主要在 5G 通信、新能源汽

车、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积极寻找比较市场上对于这些领域具有投资能力的基金经理，坚

定持有。 

 

四、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告 

资 产 负 债 表（2017 年第 3 季度报告）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与

持有人

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14,270,146.54  17,523,001.74 
短期借

款 
- - 

  清算备付

金 
2,513,908.23  23,939,130.34 

交易性

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

金 
195,372.12  183,057.22 

衍生金

融负债 
-  -  

  交易性金

融资产 
992,218,107.55 720,882,538.96  

卖出回

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

票投资 
166,387,438.18 146,108,393.34 

应付证

券清算

款 

12,811,576.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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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投资 
567,337.20 1,385,280.00 

应付赎

回款 
-  -  

             

基金投资 
825,263,332.17  573,388,865.62 

应付管

理人报

酬 

1,529,929.20  1,670,309.91 

             

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 

 -  - 
应付托

管费 
203,990.55 222,707.99 

  衍生金融

资产 
 -  - 

应付销

售服务

费 

-  -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209,080,033.61  539,924,139.88 

应付交

易费用 
664,587.48 375,926.67  

  应收证券

清算款 
30,768,365.81  24,583.30 

应交税

费 
- -  

  应收利息 155,079.38  1,014,077.49 
应付利

息 
-  -  

  应收股利 1,352,446.86  1,650,397.13 
应付利

润 
-  -  

  应收申购

款 
-  - 

其他负

债 
52,355.94  70,000.00 

  其他资产 -  - 
负债合

计 
15,262,439.66  2,338,944.57  

      
所有者

权益： 
    

      
实收计

划 
837,195,560.87 944,165,399.29 

      
未分配

利润 
398,095,459.57 358,636,582.20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1,235,291,020.44  1,302,801,981.49 

资产总计 1,250,553,460.10  1,305,140,926.06 

负债及

所有者

权益总

计 

1,250,553,460.10 1,305,140,926.06  

  

利  润  表（2017 年第 3 季度报告） 

 

项        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45,292,508.56  103,434,404.33 

1、利息收入 1,000,092.04 7,877,9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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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534,558.78  1,396,099.02 

            债券利息收入 96,316.48 1,737,185.39  

            资产支持证券利

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369,216.78  4,744,649.94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24,038,064.22  17,191,443.40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3,173,869.01 -4,166,553.44  

            债券投资收益 -  53,217.54 

            基金投资收益 15,704,535.38  8,711,249.33  

            权证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887,788.70  2,607,153.13 

            基金红利收益 4,271,871.13  9,986,376.84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0,254,352.30 78,365,026.58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

列） 
-  - 

二、费用 6,465,027.07  19,114,015.19  

1、管理人报酬 4,701,640.37 14,213,396.44  

2、托管费 626,885.41  1,895,119.56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1,129,857.53  2,946,143.25  

5、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6、其他费用 6,643.76  59,355.94  

三、利润总额 38,827,481.49 84,320,389.14  

  

（二）投资组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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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期末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计划资产总值比例 

股票 166,387,438.18 13.31% 

基金 825,263,332.17 65.99% 

债券 567,337.20 0.05% 
权证 - - 
资产支持证券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9,080,033.61 16.72%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16,784,054.77 1.34% 

应收证券清算款 30,768,365.81 2.46% 

其他资产 1,702,898.36 0.14% 

总计 1,250,553,460.10 100.00% 
  

2、 本报告期末按基金分类的基金投资组合 

基金类别 市值(元) 
占计划资产净值比

例 

封闭式基金 - - 
开放式基金 689,811,935.94 55.84% 
ETF 投资 135,451,396.23 10.97% 
合计 825,263,332.17 66.81% 

  

3、本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 量（股） 市 值（元） 市值占净值% 

1 001616 环保低碳股票 41,436,600.79 61,657,661.98 4.99 
2 510500 500ETF 8,000,000.00 55,728,000.00 4.51 
3 600566 洪城股份 1,098,061.00 40,474,528.46 3.28 
4 450009 国富中小盘股票 21,000,000.89 37,674,001.60 3.05 
5 519979 长信内需 22,850,033.64 36,491,503.72 2.95 
6 000877 华泰柏瑞量化 20,701,076.46 36,007,452.39 2.91 
7 159915 创业板 20,000,000.00 35,600,000.00 2.88 

8 
420003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

股票 17,964,788.01 35,383,446.46 2.86 

9 
000850 汇丰晋信双核策略

C 26,148,932.18 34,754,545.76 2.81 
10 001071 华安媒体互联网 33,176,990.02 34,470,892.63 2.79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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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

外的股票。 

3)  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存出保证金 195,372.12 
应收利息 155,079.38 
应收股利 1,352,446.86 
应收申购款 - 
信托投资 - 
合计 1,702,898.36 

  

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份） 期间参与份额（份） 期间退出份额（份） 期末总份额（份） 

883,417,116.56 67,294.16 46,288,849.85 837,195,560.87 

  

六、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托

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二）本集合计划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更。 

（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收到任何处罚。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设立的批复 

（二）关于“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三）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四）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五）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09）第 11631 号 

 

文件存放地点：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17 楼 

网址：www.ebscn.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5 转“2” 

EMAIL：gdyg@ebs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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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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